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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南 财 经 大 学 文 件  

西财大办〔2017〕35 号 

 

关于印发《西南财经大学中央财政科研项目信息
公开实施办法》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根据《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

的若干意见》（中办发〔2016〕50 号）精神要求，结合《西南

财经大学科研经费管理办法（2016版）》以及国家相关规定和

学校实际，制定了《西南财经大学中央财政科研项目信息公开

实施办法》，经学校 2017年第 13次校务会审议通过，现予印

发，请各单位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西南财经大学中央财政科研项目信息公开实施办法 

 

 

西南财经大学 

2017 年 7 月 5 日 

 

校内发送：相关校领导 

西南财经大学校长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17 年 7月 5 日印发 



 

3 
 

附件： 

西南财经大学中央财政科研项目信息公开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学校科研项目管理，充分发挥信息公开监

督作用，根据《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

若干意见》（中办发[2016]50 号）要求和精神，结合《西南财经大学

科研经费管理办法（2016 版）》以及国家相关规定和学校实际，特制

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学校对中办发[2016]50 号文涉及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

中非涉密且项目来源单位允许内部公开的项目资金情况实行主动公开

制度。 

第三条  公开形式：在《西南财经大学年度科研成果目录》以书

面形式或在科研管理系统内以电子文档形式公开。 

第四条  公开内容：包括项目预算、预算调剂、资金使用（间接

费用、外拨资金、结余资金使用）、研究成果等情况。 

第五条  项目预算、预算调剂、资金使用（间接费用、外拨资金、

结余资金使用）、研究成果等情况按年度公开。 

第六条  附则 

本办法由科研处、财务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